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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清河清湖”专项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推深做实河湖长制，改善河湖面貌，打造人水

和谐的河湖管护新格局，根据市“清河清湖”专项行动方案

要求，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和在全面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河湖水域岸

线空间管控，维护河湖生命健康，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湖。 

二、工作任务 

在全县河流、渠道、水库开展“清河清湖”专项行动，

着力清理整治其管理范围（见附件 1）内的乱占、乱建、乱

堆、乱采、乱排、乱捕等危害河湖健康生命的突出问题，逐

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河湖管理保护

目标。 

三、组织实施 

“清河清湖”专项行动应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地

总河长承担总督导、总调度职责。县、乡（镇）、村三级河



 

长、有关部门和责任单位要综合运用实地核查、日常巡查、

群众举报等方式，对本区域所有河湖乱占、乱建、乱堆、乱

采、乱排、乱捕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台账，明

确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各级河长要切实承担问题整改的直

接责任，按照制定的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分类推进整改。

各河长办要承担组织协调及问题分办督办工作，河长会议成

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协调联动、共抓落实。 

四、实施步骤 

“清河清湖”专项行动包括排查摸底、集中整治、健全

长效机制三个阶段，2020 年 12 月中旬开始，2021 年 6 月底完

成。 

（一）排查摸底（2021 年 1月底前完成） 

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河流、渠道、水库管理范围内非

法侵占水域岸线、乱堆垃圾固废、非法乱建乱搭、非法开采

砂石和取水、乱排乱倒污水、非法设置矮围捕鱼等行为，以

及存在的水面漂浮物、阻水水草等问题，组织开展全河段全

水域拉网式排查，做到河湖全覆盖且问题排查准确。排查发

现的问题，各地要建立动态台账，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

单位、责任河湖长、整改时限等。 

2020 年 12 月底前，各地要完成河湖沿线垃圾固废、水面

漂浮物、非法堆砂场的排查，并对阶段性河湖问题排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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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2020 年度未完成的各级检查暗访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建

立动态台账，报县河长办备案；2021 年 1 月底前，要全面完

成乱占、乱建、乱堆、乱采、乱排、乱捕等危害河湖健康生

命的突出问题的排查，并报送全面排查问题的动态台账。 

（二）集中整治（2021 年 6月底前完成） 

各地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严格整治

标准，按照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应改尽改的要求组织整

改，确保专项行动取得成效。 

2020 年底前，完成 2020 年全县“清四乱”巩固提升行动

中列入台账的各类问题整改任务，完成排查发现的河湖沿线

垃圾固废、水面漂浮物、非法堆砂场等问题的清理，实现水

域岸线干净整洁，确保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2021 年 4 月底前,基本完成设立县级及以上河长的河湖

“四乱”问题清理整治，保证河湖水域空间完整，行蓄洪能

力逐步提升。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乡村河湖乱占、乱堆、乱采、乱

建等问题清理整治，实现全县河湖无“四乱”。 

对于排查发现的河湖非法捕鱼、乱采砂石、非法排放污

水的问题，要及时打击处置。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出

现的涉河违建、非法围河围湖等重大违法违规问题，要按



 

“顶风违建”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处置。对于短期内难以完成

整治的少数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要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

任、整改时限和治理措施，强化河长跟踪督办，坚决依法依

规清理整治到位。 

集中整治完成后，县委、政府将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验

收，市河长办还将对已验收问题进行抽查复核。 

（三）健全长效机制(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 

1. 推进河湖管护责任主体常态化巡查。各地要进一步压

紧压实河湖管护主体责任，建立河湖管护责任主体名录，于

2021 年 2 月底前报县河长办备案，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今后管护责任主体有变化的，要及时更新并

公示。河湖管护责任主体要定期组织开展巡查检查，及时发

现处理新增河湖问题，涉及较大问题要及时报告河长组织相

关部门依法处理，坚决杜绝增量。 

2. 建立河湖日常管护新模式。对设立县级河长的河流，

进一步推进由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进行日常管护的机制，县

水利部门负责监督、检查、考核。对县级以下河流，可结合

脱贫攻坚、生态环境建设等设置河湖管护员（护河员）公益

岗进行日常管护，努力实现专管与群管结合，打通河湖管护

最后一公里，提升河湖管护水平。 

3. 切实落实河湖管护经费。要将河湖日常管护经费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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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并从河道采砂收益、生态补偿资金等方面多渠道

筹措经费，用于河湖的日常巡查和管护，确保河湖日常管护

工作正常开展。 

4. 建立健全日常管护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河湖的巡

查、问题发现及处理等制度，制定河湖管护标准，建立管护

成效考核机制，以加强管护责任主体、日常管护单位或人员

的监督管理，全面规范河湖日常管护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组织开展“清河清湖”专项行动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各地、各级河长、各有关部门

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实施，主动担当作为，确保专项

行动取得实效。 

（二）把准政策要求。各地要认真学习掌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明确全国河湖“清四乱”

专项行动问题认定及清理整治标准的通知》( 办河湖〔2018〕

245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通

知》（办河湖〔2020〕177 号)等文件精神，把准政策要求，

区别情况，分类处理，能立即整改的坚决整改到位，难以立

即整改的需提出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间，限期整



 

改到位。对比较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根据问题性质、发

生时间等，科学评估论证其对防洪安全、生态环境等的影响

程度，落实整改措施。 

（三）加强督察调度。各级河长要对问题整改进行跟踪

督察，切实推进问题的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各河长

办要将“清河清湖”专项行动纳入河湖长制督察暗访，并建

立月通报机制，每月通报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各级检察机关

和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好“生态检察官”、“河湖警长”的

作用，加大对涉河湖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四）强化考核问责。建立河湖长考核问责机制，将

“清河清湖”专项行动纳入河湖长制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内

容，对河湖“四乱”问题排查不全面、瞒报漏报和虚假整改

被上级暗访督查、媒体曝光、群众举报的，视情对各地及相

关河长予以问责。 

附件: 1.河湖管理范围 

2.         乡镇 (区)“清河清湖” 专项行动问题台账 

3.《销号备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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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舒城县河湖管理范围 

已完成管理范围划定的河湖，以政府批准同意的管理范

围为准；未完成管理范围划定的河湖，其管理范围依据《安

徽省水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有关要求确定，具体为: 

1. 河道(含湖泊)：有堤防的，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

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

地(不得窄于 10 米) ;无堤防的，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位

或者设计洪水位线以下的区域。 

2. 水库：库区的管理范围为其周围移民线、征地线或者

调整土地线以下的区域;坝区的管理范围为水库挡水、泄水、

引水建筑物及电站厂房的占地范围及其周边一定范围: 

(1)大型和重要中型水库为建筑物边缘线起向外 50 米至

100 米，主、副坝背水坡坝脚线外 200 米至 500 米； 

(2)中型水库为建筑物边缘线起向外 30 米至 50 米，主、

副坝背水坡坝脚线外 100 米至 200 米； 

(3)小型水库为建筑物边缘线起向外 10 米至 30 米，主、

副坝背水坡坝脚线外 50 米至 100 米。 

3. 渠道：总干渠为背水坡坡脚外 5 米至 30 米；干渠为背

水坡坡脚外 3 米至 10 米，支渠为背水坡坡脚外 2 米至 5 米。



 

附件 2 

舒城县         乡镇（开发区）“清河清湖”专项行动问题台账 

序

号 

河 湖 

名 称 

具本位置 
具体位置地理 

坐标 

河湖长姓名 

职务 
问题 

描述 

（定 

性定 

量） 

问题 

发生 

时间 

（始建 

时间） 

年/月 

整治 

标准 

整治 

时限 

是否 

完成 

并销 

号 

清理 

整治 

工作 

简述 

整治 

前图 

片视 

频 

整治 

后图 

片视 

频 
乡镇 村 

经度

（度） 

纬度 

（度） 

市

级 

县

级 

乡

级 

村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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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销号备案记表 

 
问  题 

来  源 

“清河清湖”专项行动问题清单 

 

整  改 

问  题  

整  改 

措  施  

整  改 

时  限  

整  改 

完  成 

情  况 

简要说明，具体情况在验收申请中详细说明 

 

现  场 

难  收 

情  况 

验收组意见：       

  
      

  

  
    

验收组人员：签字 

        
验收时间：20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县政府意见：       

  
      

  

  
    

（盖章） 

        20   年    月    日 

备  注 
  

      
  

              

注：本表由县制作，一个问题一张表，A4 纸打印。 


